
一
社
區
主
作
科
技
整
合
興
地
區
性
的
經
濟
發
展
宇
明
芬
譯
…

}
譯
者
註

... 

本
丈
對
社
區
失
業
處
遇
及
經
濟
發
展
計
畫
上
有
頗
為
深
入
的
介
紹
。
強
調
利
用
社
區
工
作
及
經
濟
發
展
作
科
技
整
合
，
可
減
少
失
業
人
…

~
數
及
促
進
國
家
整
體
之
經
濟
成
長
。
文
中
介
紹
以
色
列
聯
結
社
區
和
經
濟
之
專
業
法
，
建
立
一
套
特
殊
的
訓
練
方
案
，
讓
社
區
工
作
人
也

一
員
藉
著
與
社
區
中
的
失
業
者
及
經
濟
發
展
專
家
或
機
構
一
起
工
作
，
俾
使
需
要
服
務
的
人
們
在
工
作
過
程
中
得
到
適
當
的
訓
練
。
一

(
本
文
譯
自
n
o
g
自
己
旦
司
已
2

丘
O
M
U
B而
且
』
O
C

門
口
已
〈
已

-
N
h
-
z
o
-
M
H
O
S
-
)

叫

、
收
入
安
全
保
障
的
轉
變

一
瞄
刺
閻
家
的
轉
變
及
社
會
工
作
之
功
能

•. 

概
念
上
的
架
構
i
|

典
型
的
社
會
福
利
政

策
之
定
義
，
包
括
了
收
入
保
證
的
權
利
及
社
會
、
經
濟
之
利
益
，
而
這
些
刺
益
是
不
適
合

於
自
由
市
場
中
之
標
準
。
社
會
福
利
機
關
承
搶
全
部
人
民
生
活
之
責
任
，
對
人
民
提
供
了

確
保
最
低
限
度
標
準
之
社
會
及
經
濟
救
助
的
服
務
，
在
福
利
國
家
中
最
重
要
的
一
個
要
素

是
它
的
經
濟
政
策
，
它
是
以
減
少
失
業
和
縮
捏
國
家
收
支
之
差
距
為
基
礎
，
因
此
它
連
結

了
經
濟
和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。

現
在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之
特
定
要
素
，
是
有
關
收
入
避
過
就
業
構
成
了
一
個
社
會
安
全

網
絡
;
其
對
象
是
針
對
於
無
法
控
制
自
己
璟
境
之
窮
困
失
業
者
，
這
些
人
往
往
無
法
去
克

服
逆
境
。
在
以
色
列
，
一
般
城
鎮
常
有
上
述
之
情
況
產
生
，
在
這
些
拔
鎖
中
，
失
業
被
祖

為
「
結
構
上
的
」
(
的R
E
E
S
C
或
「
習
慣
性
的
」

(
n
v
g口
戶
口
)
，
對
於
這
些
失
業
者
，

以
色
列
之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只
有
對
之
援
供
最
低
生
活
之
標
準
;
福
利
機
關
並
沒
有
對
經
濟

領
域
上
，
給
予
直
接
的
干
涉
，
沒
幫
助
失
業
者
重
新
再
復
原
為
勞
動
力
者
。
事
實
上
，
福

利
機
構
對
經
濟
層
面
的
干
涉
已
被
減
至
最
低
限
度
，
由
他
們
忽
說
一
些
可
能
會
預
防
經
濟

危
機
發
生
之
活
動
方
案
可
君
出
。

古
典
的
福
利
國
家
提
供
的
社
會
福
利
，
主
要
是
由
人
性
和
社
會
原
素
所
來
推
動
的
，

而
較
不
重
視
經
濟
原
素
。
在
現
代
西
方
社
會
，
把
社
會
服
務
分
為
「
現
金
給
付
」

(
Z
Z
i

H
i
n
g
E
S
m
y
u
u
)
(例•• 

收
入
保
證
)
，
或
分
為
「
寶
物
給
付
」
(
'
"
的
叩
門

i
g
m
E

E
且
這
)
(
例.. 

教
育
或
醫
療
)
。

一
一
、
助
人
自
助
的
強
調

木
丈
旨
在
探
討
於
經
濟
危
機
時
期
時
，
個
人
之
社
會
服
務
及
一
些
經
濟
服
務
間
的
相

互
關
係
。
社
會
服
務
必
讀
呈
現
出
它
的
責
任
中
的
社
會
認
知
面
，
去
表
達
且
反
應
個
人
和

家
庭
在
遭
受
臨
時
事
件
之
需
求
。
社
會
服
務
可
透
過
立
法
和
行
政
之
規
則
來
達
成
，
或
者

透
過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質
務
工
作
來
完
成
。

社
會
服
務
有
兩
個
主
要
的
功
能
:
的
維
持
社
會
正
常
功
能
，
藉
著
留
心
社
會
常
態
秩

序
和
結
合
社
會
成
員
之
團
結
力
。
ω
協
助
個
人
和
家
庭
克
服
經
濟
和
情
緒
上
之
逆
勢
，
因

面
臨
社
會
改
組
過
程
和
經
濟
發
遷
，
他
們
無
法
去
控
制
此
逆
墳
，
已
超
乎
他
們
之
能
力
。

因
此
，
利
用
社
會
服

務
不
只
是
反
映
接
受
救
助
者
之
個
人
挫
折
，
且
也
是
呈
現
出
目
前
困

難
情
境
之
所
在
。

近
幾
年
來
，
反
對
趨
勢
已
漸
漸
發
展
了
，
此
反
對
派
譴
責
福
利
國
家
削
減
了
個
人
參

與
就
業
活
動
之
動
機
。
社
會
服
務
的
案
主
被
視
為
吸
取
公
共
預
算
，
且
沒
有
一
定
限
制
的

吸
血
蟲
。
他
們
本
身
無
法
自
助
，
而
全
部
依
賴
國
家
來
救
助
。

反
對
派
主
張
個
人
應
為
自
己
的
困
境
負
責
任
，
且
福
利
政
策
在
滿
足
案
主
逆
境
之
需

求
後
，
應
整
合
案
主
再
回
到
就
業
市
場
生
產
系
統
中
。
此
一
責
難
使
得
政
策
制
訂
者
改
變

政
策
方
向
，
轉
而
藉
由
社
區
來
從
事
社
會
服
務
工
作
。

根
接
地
區
性
和
社
區
之
標
準
'
工
作
員
對
之
有
直
接
提
供
服
務
之
責
任
。
在
社
區
中

，
有
社
區
工
作
員
的
政
府
部
門
，
針
對
社
區
需
求
，
來
組
織
社
區
居
民
，
且
確
定
問
題
，

然
後
計
劃
方
案
，
最
後
執
行
計
割
。
在
這
一
連
串
過
程
衷
，
著
重
要
連
結
社
區
居
民
的
需

一位一月九年九十之國民莘中



耍
，
社
區
工
作
員
以
居
民
想
傲
的
一
箏
，
作
自
己
想
做
之
事
;
而
不
是
只
以
工
作
員
之
意
願

為
主
，
提
供
工
作
員
自
認
的
社
區
服
務
;
抑
且
強
調
居
民
的
參
與
，
現
社
區
居
民
為
主
導

者
，
主
學
社
區
發
展
的
方
向
;
社
區
工
作
員
只
是
在
旁
協
助
他
們
，
有
時
給
予
觀
念
的
灌

輸
與
溝
通
，
而
不
在
代
替
居
民
決
定
社
區
應
如
何
發
展
。

三
、
工
作
員
要
融
入
失
業
人
靈
中

在
社
區
中
對
失
業
者
的
處
遇
，
有
一
革
新
性
的
措
施
，
即
由
地
區
性
的
經
濟
措
施
來

改
進
個
人
之
困
境
。
強
調
社
區
工
作
，
由
己
身
至
牽
體
，
由
自
助
至
五
助
。
此
一
革
新
性

措
施
主
張
將
社
區
中
失
業
者
組
成
為
一
特
定
之
標
的
團
體
，
工
作
員
灌
輸
他
們
「
失
業
是

一
社
會
問
題
」
之
觀
念
，
使
這
些
失
業
者
對
此
觀
念
有
所
認
知
。
然
後
藉
由
社
區
工
作
員

加
入
此
國
膛
，
與
這
些
失
業
者
做
朋
友
，
認
同
他
們
。
這
襄
必
頸
強
調
一
點
，
工
作
員
干

萬
不
要
抱
持
自
己
是
個
專
業
人
員
，
而
有
高
高
在
上
之
表
現
，
應
與
社
區
失
業
者
位
居
平

等
地
位
，
讓
居
民
感
受
自
己
的
誠
心
。
要
有
「
穿
他
的
鞋
子
，
走
他
的
路
」
'
及
「
從
他

的
眼
睛
，
若
他
的
世
界
」
之
體
認
。
最
後
再
加
入
經
濟
發
展
學
家
，
訓
練
這
些
失
業
者
，

而
工
作
員
一
直
是
參
與
在
此
團
體
中
，
與
失
業
者
和
專
家
一
起
工
作
著
。

四
、
經
由
方
案
為
失
業
者
創
造
就
業
機
會

對
於
以
色
列
失
業
者
，
藉
由
社
區
工
作
而
發
展
為
一
個
以
地
區
性
為
基
礎
的
社
會
一

經
濟
方
案
。
此
一
方
案
利
用
社
會
社
區
工
作
的
資
源
，
且
配
合
地
區
性
的
經
濟
發
展
。
它

的
原
則
由
希
伯
來
大
學
的
團
隊
工
作
小
組
明
確
地
陳
述
出
來
，
參
考
以
色
列
和
外
國
的
經

驗
。
方
案
有
兩
個
原
則
目
標
.. 

的
藉
由
鼓
勵
地
區
性
經
濟
發
展
之
創
始
，
為
失
業
者
創
造

了
就
業
機
會
;
ω
發
展
一
制
度
化
和
專
業
化
的
組
織
，
包
含
對
個
案
工
作
員
及
社
區
工
作

員
之
特
殊
訓
練
，
及
發
展
一
些
研
究
方
法
與
工
作
型
態
，
且
建
立
一
資
訊
中
心
，
對
求
職

者
和
企
業
家
提
供
服
務
。
此
組
織
針
對
社
區
中
的
企
業
組
織
及
失
業
者
，
發
展
出
地
區
性

的
經
濟
發
展
。

這
一
方
案
包
括
兩
個
主
要
的
要
素
，
及
一
個
非
必
額
的
原
素
。
第
一
個
要
素
是
建
立

一
個
地
區
性
的
經
濟
發
展
中
心
，
它
整
合
以
色
列
和
外
國
地
區
性
計
劃
之
資
料
和
文
件
，

社
區
工
作
員
歸
納
這
些
資
料
，
並
有
所
推
斷
，
最
後
還
向
外
界
公
佈
宣
傳
。
此
一
中
心
還

尋
求
有
用
之
財
政
及
人
性
資
源
，
去
增
強
社
區
之
地
區
性
活
動
。

藉
由
此
一
計
創
中
心
，
可
以
將
國
際
性
和
地
區
性
要
素
連
合
在
一
起
，
對
於
工
廠
關

閉
之
危
機
有
所
預
防
。
中
心
有
一
特
定
基
金
，
它
是
由
政
府
和
勞
工
聯
盟
供
給
，
對
於
將

要
關
閉
工
晦
之
業
主
，
提
供
資
金
來
維
持
，
且
協
助
工
廠
改
進
其
缺
失
。

方
案
中
第
二
個
要
素
是
建
立
一
訓
練
中
心
，
是
針
對
工
作
員
和
求
職
者
或
失
業
者
，

施
行
專
業
訓
練
。
此
中
心
訓
練
出
來
的
社
區
工
作
員
，
可
以
診
斷
和
評
估
經
濟
需
求
，
對

於
他
們
工
作
的
社
區
中
的
發
展
計
割
的
限
制
和
機
會
，
能
有
所
了
解
。
此
中
心
之
訓
練
課

程
，
包
括
其
他
學
科
領
域
來
提
供
，
例
如
:
改
造
和
利
用
工
業
之
建
築
物
、
臨
時
款
等
。

社
區
工
作
員
參
與
社
區
團
體
和
組
織
，
必
讀
能
移
與
社
區
中
的
各
個
團
體
及
機
構
有

交
涉
能
力
，
且
有
調
解
和
鼓
吹
之
知
識
與
經
驗
。
方
案
之
建
立
和
追
臨
強
調
的
是
社
區
發

展
的
過
程
，
較
不
重
結
果
。
這
些
也
是
訓
頓
中
心
訓
練
社
區
工
作
員
之
重
點
。

此
一
訓
棘
架
構
和
實
務
工
作
，
強
調
地
區
性
經
濟
發
展
和
社
區
發
展
過
程
之
結
合
。

在
此
結
合
中
，
有
四
種
專
業
團
體
被
運
用
。

第
一
種
團
體
是
職
業
和
企
業
發
展
機
構
之
官
員
，
他
們
協
助
社
區
中
心
的
指
導
者
並

也
參
與
社
區
方
案
的
設
計
。
這
些
專
家
援
供
他
們
的
經
驗
和
知
識
，
為
訓
練
中
心
提
供
新

資
料
，
並
協
助
它
運
轉
。

第
二
種
團
體
，
也
社
區
工
作
員
所
組
成
。
他
們
負
責
社
區
中
的
各
種
實
務
工
作
，
扮

演
調
解
之
角
色
。

第
三
種
團
體
，
出
社
會
科
學
之
學
生
組
成
，
例
如
:
經
濟
學
、
管
理
行
政
學
、
公
共

行
政
學
、
地
理
學
、
社
會
學
、
及
社
會
社
區
工
作
。
結
合
各
種
人
才
，
為
社
區
工
作
貢
獻

才
能
。第

四
種
團
體
，
由
超
專
業
人
才
組
成
，
例
如
:
工
作
員
委
員
會
中
的
行
動
主
義
者
，

他
們
藉
由
地
區
性
之
經
濟
發
展
領
域
，
尋
求
更
多
增
強
社
區
失
業
者
專
業
知
識
和
技
術
之

機
會
。以

上
四
種
團
體
，
對
於
社
區
發
展
都
是
潛
在
性
的
貢
獻
者
，
他
們
貢
獻
知
識
與
經
驗

，
對
社
區
中
經
濟
發
展
中
心
及
訓
練
中
心
有
很
多
的
協
助
。

五
、
結

五
日

z
1日

社
區
發
展
過
程
包
括
地
區
性
政
治
、
社
會
、
經
濟
整
合
之
發
展
過
程
。
本
文
所
提
的

以
色
列
結
合
社
區
與
經
濟
之
例
子
，
可
明
顯
君
出
來
。
以
色
列
在
社
區
中
設
置
經
濟
發
展

和
訓
練
服
務
機
構
，
不
僅
達
成
社
會
融
洽
，
使
經
濟
計
劃
也
從
中
發
展
出
來
。
且
也
達
成

人
才
結
合
，
藉
著
培
訓
人
才
及
運
用
人
才
，
使
社
區
工
作
能
一
直
發
展
下
去
。
科
際
整
合

為
社
區
工
作
中
很
重
要
的
一
點
。

(
本
文
原
著
作
者
已
門
﹒
間
。
門
且
也
H
H
H
及
巴
『
﹒
問
E
口
的
口
叩
門
任
教
於
以
色
列
耶
路
撒

冷
的
希
伯
來
大
學
〉

(
本
文
譯
者
就
讀
於
中
興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社
會
工
作
組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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